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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文昌：

◆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

CNS品質管制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委員。

◆ 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

42屆監事(2022~2024)、43屆理事(2025~2027)、主任委員、委員。

◆  ISO 9001、ISO 14001、ISO 45001稽核員、稽核員培訓課程講師。

◆  ISO 17025 輔導顧問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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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 現況:   CNS 2779-1: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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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 現況:  CNS 2779-3:202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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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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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適用範圍

本標準規定了按界限品質(LQ)

索引的計數值檢驗允收抽樣系

統。抽樣系統用於獨立批（單

獨的批序列、獨立批、唯一批

或短系列的批），其中轉換規

則，如CNS 2779-1的規則不適

用。本標準未提供CNS 2779-1

為管制相對檢驗量而提供的檢

驗水準。

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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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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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標準中的抽樣計畫以一系列規定的

界限品質(LQ)之值為索引，其中消費

者的風險(於LQ時之允收機率)通常低

於0.10(10 %)，但某些情況除外。

本標準預期用於檢驗不符合品項及用

於每100個品項的不符合數(百件不符

合數)檢驗。

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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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界限品質(LQ)的選擇 

本標準的目的是防止不滿意之品

質。本標準中，界限品質 (LQ) 

是用於防止不滿意品質的參數。

本標準中的抽樣計畫於LQ時批之

允收機率約為10%， 本標準中抽

樣表由一組指定的界限品質值進

行索引。

CNS 2779-2草-制:2024

LQ 0.05~3150 共25個指定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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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
在允收抽樣之前，應遵循以下程序。

(a)界限品質(LQ)的值應依4.2規定。

(b)批量應決定。

◆應依規定找到被使用的抽樣計畫。

◆參考表1至表4，從批大小(N)及界限品質(LQ)中決定了適

用的抽樣計畫。

◆以指定的批量及界限品質作為索引值，表1至表4中給定樣

本大小 n 及允收數 Ac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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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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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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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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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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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
7.1 不符合品項的抽樣例

供應者同意使用本標準，其優選值為界限品質3.15(以不符合百分比表示)。

對於批量 1,250，所選的抽樣計畫為 n=125，Ac=1。

對於批量 5,000，新的抽樣計畫為   n=200，Ac=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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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
3.1.1 消費者風險 (consumer´s risk, CR)

當品質水準之值為允收抽樣計畫所指述為不滿意時的允收機率。

備考：就本標準而言，消費者的風險約為0.10或10%的百分比。

3.1.2 消費者風險品質 (consumer’s risk quality, CRQ)

允收抽樣計畫中，對應於規定的消費者風險(3.1.1)之批或過程的

品質。 

備考：就本標準而言，消費者的風險品質主要等同於界限品質

(LQ)(3.1.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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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
3.1.4 生產者風險 (producer´s risk, PR)

當品質水準之值為計畫所指述為可允收時之不允收機率。

備考 ：就本標準而言，生產者的風險約為0.05(5%)，且永遠不會超過

0.05(5%)。

3.1.5 生產者風險品質 (producer´s risk quality, PRQ)

在允收抽樣計畫中對應於規定的生產者風險(3.1.4)之批或過程的品質水

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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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3 界限品質 (limiting quality, LQ)

當考量獨立批時，為允收抽樣檢驗之目的，將該批限制於低允收機率之品

質水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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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
消費者在0.0315的LQ、批量N=1,250時，消費者風險(CR)為0.0857，而在

相同LQ，批量N=5,000時，CR為0.1199。

此外，表9提供了各自的生產者風險品質(PRQ)及生產者風險(PR)。

◆當LQ為 3.15(不符合百分比)且批量N=1,250時，PRQ為0.00313 (0.313

%)，PR為0.05，

◆在相同的LQ及批量 N=5,000時，PRQ為0.0070 (0.7 %)，PR為0.05。

◆亦即，批之可行的不符合比例分別小於或等於0.0031及0.007，以5%的

最大機率被拒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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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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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0.0315的LQ、批量N=1,250時，消費者風險(CR)為0.0857，

◆而在相同LQ，批量N=5,000時，CR為0.119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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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2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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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當LQ為 3.15(不符合百分比)且批量N=1,250時，PRQ為0.00313
(0.313 %)，PR為0.05，

◆ 在相同的 LQ及批量 N=5,000時， PRQ為 0.0070 (0.7 %)， PR為
0.05。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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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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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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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標準(ISO 2859-4/CNS 2779-4)之適用範圍與CNS 2779-1至CNS 2779-3中的程

序不同。

CNS 2779-1 至CNS 2779-3中規定的允收抽樣系統，預期使用於雙方間的雙邊協

定。

允收抽樣程序本應被用作簡單、務實的規則，透過檢驗產品的有限樣本來判定產

品放行，因此，此等程序未提及（無論明示或暗示）任何正式的宣稱品質水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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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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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符號及縮寫用語(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,)

c 抽樣計畫中之不拒收數。

d 樣本中分別的不符合品項數量或樣本中不符合(缺點)數量。

n 抽樣計畫之樣本大小。

DQL 宣稱品質水準 (declared quality level)。

LQR 界限品質比率。

QR 品質比率。

CNS 2779-4草-制:2024

24

3.1.1 不拒收數 (non-rejection number, c)

在被調查之群體的樣本中，不會導致否定宣稱品質水準，而分別發現最多的不符

合品項數或不符合(缺點)數。

3.1.2 品質比率(quality ratio, QR)

被調查實體之實際品質水準與宣稱品質水準之比。

3.1.3 界限品質比率(limiting quality ratio, LQR)

不否定不正確的宣稱品質水準，受限於小風險時，其品質比率的值。

備考: 本標準中，不正確的宣稱品質水準，對其不否定之風險不超過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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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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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別抽樣計畫

表1中單次抽樣計畫（n，c）可鑑別樣本量n及不拒收數c兩個特性。

(a) DQL 範圍從 0.01% 到 10.00 %。

(b) LQR 水準，範圍涵蓋水準0、I、II、III。

每一LQR水準時之不拒收數均為常數，於水準0 時，c = 0、水準I時，c = 1、

水準II 時，c = 2、水準III 時，c = 3。

若宣稱品質水準非表格中之值，則應使用表格中次一較高的 DQL值用以選擇計

畫。

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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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LQR 水準，範圍涵蓋水準0、I、II、III。

水準0 時，c = 0、水準I時，c = 1、水準II 時，c = 2、水準III 時，c = 3。

(a)DQL 
範圍從 
0.01% 到 
10.00 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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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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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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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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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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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： 如選擇 LQR水準II，且 DQL 為 0.65% 不符合品項，表1之抽樣計畫為樣本大小 n=127，不

符合品項之不拒收數c =2，該抽樣計畫提供之LQR 為6.45（參照表 4）。

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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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樣判定

樣本中的n個品項均應被檢驗，並應分別判定不符合品項或是樣本中的不符合數之

總數d。

— 如果 d 小於或等於不拒收數 c，則判定為非拒收，亦即不否定宣稱品質水

準。

— 如果 d 超過不拒收數 c，則判定為拒收，亦即否定宣稱品質水準。

4.1例中，假設127件樣本中發現了兩個或更少的不符合品項，則抽樣結果不否定

DQL為0.65 %的不符合品項數。如果發現三個以上的不符合品項，則抽樣證據為否

定DQL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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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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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： 如選擇 LQR水準II，且 DQL 為 0.65% 不符合品項，表1之抽樣計畫為樣本大小 n=127，不

符合品項之不拒收數c =2，該抽樣計畫提供之LQR 為6.45（參照表 4）。

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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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例:

假設計畫 n=20、c=0，使用對應之1.0 % 不符合品項DQL。對於此計畫，當實際品

質水準(LQR)比DQL差11.51倍時，亦即實際品質水準為11.51 % 不符合品項，

有10 % 的風險無法否定DQL。

相反地，若實際的品質水準是DQL，亦即若實際品質水準為1.0 %不符合品項，則

錯誤地否定此正確的 DQL的風險會有18.2 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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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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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計畫 n=20、c=0，使用對應之1.0 % 
不符合品項DQL。

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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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例: 假設計畫 n=20、c=0，使用對應之1.0 % 不符合品項DQL。對於
此計畫，當實際品質水準(LQR)比DQL差11.51倍時，亦即實際品質水準
為11.51 % 不符合品項，有10 % 的風險無法否定DQL。

  相反地，若實際的品質水準是DQL，亦即若實際品質水準為1.0 %不符
合品項，則錯誤地否定此正確的 DQL的風險會有18.2 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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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2779-4草-制: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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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:

假設使用對應於DQL為1.0 %

不符合品項之計畫。

於QR為10時（實際品質水準

是DQL的10 倍)，亦即10 %

的不符合品項

，該抽樣計畫顯示否定DQL

的機率為 86.5 %。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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